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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03               证券简称：浙江世宝             公告编码：2017-029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告》，公司拟以 2016 年末总股本 315,857,855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共拟派发股利人民

币 31,585,785.50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5 股，共拟转

增 473,786,783 股，转增完成后的公司总股本为 789,644,638 股。 

2017 年 4 月 6 日，公司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7】第 91 号），针对关注

函中提及的事项，公司在认真自查的基础上，就相关事项作出如下回复： 

 

一、请你公司按照本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格式第 43 号》

的要求，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公司发展阶段、经营模式、报告期内主要经

营情况、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充分说明上述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

是否相匹配； 

回复： 

1、公司所处行业特点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中的转向器及其他转向系统零部件的研发、设

计、制造和销售。公司归属制造业中的汽车制造业，具体为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子行业。2016 年，中国汽车产销分别为 2,811.90 万辆和 2,802.80 万辆，同

比分别增长 14.50%和 13.70%，连续八年排名全球第一。根据《“十三五”汽车工

业发展规划意见》，预计“十三五”期间，我国汽车产销量将保持稳定增长，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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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汽车产销规模目标达到 2,800 万辆至 3,000 万辆；根据《节能与新能源汽

车技术路线图》，预计 2020 年我国汽车产业规模将达到 3,000 万辆，2025 年将

达到 3,500 万辆，2030 年将达到 3,800 万辆。汽车转向行业发展与汽车行业息

息相关，汽车行业的持续增长将为汽车转向行业带来较大的市场空间。 

2、公司发展阶段、经营模式及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公司是中国领先的汽车转向系统总成供应商，在汽车零部件整车配套领域积

累了超过 30 年的经验。公司产品线齐全，转向系统产品覆盖全系列车型，并向

产业链上游扩展。公司客户资源多元化并且国际化，与众多知名汽车集团保持长

期稳定的业务关系，是众多声誉良好的汽车集团的一级配套商。 

公司作为整车厂商配套供应商，根据整车厂商提出的技术及质量要求，为其

配套开发转向器及其他转向系统关键零部件，并依据整车厂商的订单数量，安排

采购及生产计划。 

目前公司正处于较为快速的发展阶段，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3,639.93 万元，同比增长 35.65%，利润总额 8,059.27 万元，同比增长 3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4,785.03 万元，同比增长 17.81%。公司转向系统产品

销量持续增长，其中适用于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产品销量显著

增长。 

3、未来发展战略 

公司的战略目标是为全球领先汽车集团提供智能驾驶解决方案及产品，公司

将通过不断创新，提供技术领先、安全可靠的产品，与国内外知名汽车企业建立

长期、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关系，为股东、员工、客户及社会创造价值。公司正与

多个客户合作，为其开发、试制汽车智能驾驶转向产品。根据 2016 年 10 月发布

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预计，2020 年中国有条件自动驾驶及以下

级（DA、PA、CA）新车装备率将达到 50%，2030 年中国 DA、PA、CA、HA 及 FA

的新车装备率将达到 80%。公司开拓国际市场的步伐正在加快，已开始为德国戴

姆勒汽车集团的全球采购项目批量供货。 

综上，经审慎评估，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业绩成长性相

匹配，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发展预期，符合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规定，在保证公

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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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补充披露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的筹划过程，你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

内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并按照本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2015 年修订）》第 7.7.18 条的要求及时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的

自查报告； 

回复： 

2017 年 1 月 19 日，公司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报告披露前禁止买卖公司股份的通知，要求自 2017 年 1 月 23 日（含）

起直至公司 2016 年度报告在交易所公开披露止的期间，禁止买卖公司 A 股及 H

股股份。 

2017 年 3 月 9 日，公司董事会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及议案，议案包括了由董事长张世权先生

提议的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会议通知范围为公

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17 年 3 月 24 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董

事长张世权先生分别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的说明》。内容具体如下： 

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未来六个月内无减持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的计划。 

张世权在未来六个月内无减持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计划。张世权同

时承诺在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投赞成

票。 

2017 年 3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与会董事、监事就公司利润分配方案进行了充分讨论，形成一致

意见，审议通过《浙江世宝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各位董事、监事一致认为：

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经营成长性相匹配，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发

展预期，符合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规定，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

下，充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利益，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符合公司《未来三年（2016 年-2018 年）股

东回报规划》。 

公司董事会于会后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在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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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告》。公司在董事会会议召开之

前，已根据公司内幕信息管理的相关规定对所有参会人员进行了登记，其后公司

将 2016 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有可能知晓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上报深圳证券交易

所备案。同时公司在筹划过程中通过邮件、电话、口头等方式向各位内幕信息知

情人履行告知义务，明确禁止知晓内幕信息人员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在董事

会、监事会会议召开期间，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除参会人员外禁

止其他人员进入会场，公司积极做好保密工作，部署保密措施；在会议结束之后，

公司及时通过交易所信息披露系统提交并公开披露了上述利润分配预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披露后，公司按照《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7.7.18 条的要求，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

自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公告前一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进行了自查，未发现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其近亲属有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预披露前三个月内投资者调研的详细情况； 

回复： 

公司本次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三个月内不存在投资者调研情况。 

 

四、请补充披露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是否经过财务测算，是否超过公司可分

配范围； 

回复： 

公司披露的利润分配预案已经过财务测算，未超过公司可分配范围。具体分

析如下：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总股本为 315,857,855 股，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为 652,592,565.17 元，未分配

利润为 367,854,898.00 元；母公司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为 655,817,692.79 元，

未分配利润为 48,116,815.50 元。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拟以 2016 年末总股本 315,857,85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共拟派发股利人民币 31,585,785.50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5 股，共拟转增 473,786,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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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转增完成后的公司总股本为 789,644,638 股。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中派发股利的金额小于未分配利润的金额。方案实施后，

公司股本将增加至 789,644,638 股，资本公积减少 473,786,783.00 元，在可分

配范围之内。 

 

五、你公司认为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 

回复： 

公司不存在应予说明的其它事项。公司将继续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诚

实守信，规范运作，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3 日 


